
致辞 

立法会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「帮助中产」议案总结发言（只有中文） 

2013年 1月 23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一月二十三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就「帮

助中产」议案的总结发言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多谢各位议员就议案中有关经济、产业、个人事业发展以及税务范畴提出的宝贵意

见。 

 

事业发展－本港的产业多元化发展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 特区政府和各位议员一样，亦非常关注本港的产业多元化发展。我在第一次发言所

提到的，由行政长官领导的「经济发展委员会」，目的正是为制订全面的产业政策展开高

层次、跨部门和跨界别的研究。 

 

  香港的产业发展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工密集生产形式，转向至以知识为本及高增值的

生产活动。我们的重点支援措施集中在那些香港有比较优势，而又能促进香港成为一个

知识为本及高增值社会的生产活动。 

 

  正如议员提及，一些中产人士可能有志投身创新科技、资讯科技及创意产业。在这

方面，由于政府的政策是推动以上产业的发展，故此我们为这些有志之士提供多方面的

支援，例如，在资讯科技方面，政府现正发展香港科学园第三期，增加其现有楼面面积

近 50%，创造 4,000个科研职位。政府亦提供软件支援，包括创新及科技基金、小型企业

研究资助计划、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等。 

 

  另外，数码港及香港科技园均设有资助计划及创业培育计划，为他们提供资金、办

公室和培训等，以协助他们成立资讯科技公司，奠定成功的基础。科技园公司亦透过科

技培育计划，为新成立的科技公司提供价格相宜的办公室、共用设施，以至与营商有关

的支援服务，协助它们茁壮成长。 

 

  为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发展，政府锐意推动文化及创意产业。政府在 2009年成立「创

意香港」办公室，为支援创意业界提供一站式服务。 

 

  除创新科技、资讯科技及创意产业外，很多中产人士亦投身于金融业和相关的服务

行业。为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，我们不但要保持既有的竞争优势，更要拓展新

增长点。就此，行政长官在《施政报告》中宣布成立金融发展局。成立金融发展局的目



的，是为持份者提供高层次和有效的平台，集中研究如何配合国家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国

际，进一步发展香港金融业。 

 

事业发展－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发展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 在发展区域经济方面，特区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加强香港与周边经济体系或地区的

经贸合作，期望为香港企业和人才开拓更多发展的机会。有关措施包括： 

 

（一）积极参与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的会议和工作，推动区内贸易及投资自由化，以促

进和保障香港的经济贸易利益。 

 

（二）积极与贸易伙伴探讨双边或诸边自由贸易协定，以协助港商及投资者开拓海外市

场，以及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。 

 

（三）扩阔和深化 CEPA各项合作领域，并进一步加强专业资格互认，以协助本港专业服

务，例如会计、建筑、法律、医疗、保险以及检测认证等专业进入内地市场，为业界争

取多方面优惠及便利。 

 

（四）致力加强与内地的科研合作，透过在中央、省及市层面已经建立的合作平台，推

动两地合作进行科研。 

 

（五）举办推广和商业配对活动，并向内地推广本港在设计、品牌建立、市场推广及广

告等方面的专长，协助业界开拓迅速增长的内地市场。  

 

  政府相关部门会继续就业界诉求和意见，与内地相关部委就不同专业领域，商讨如

何进一步便利合资格人士取得内地专业资格，在内地注册、执业或开业，以及积极处理

在这些方面的落实问题。 

 

税制和税务措施 

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 至于有关税制和税务措施方面，我在第一次的发言中已简单地阐述我们调整税制或

推出新的税务措施的时候所持守的原则和作出的考虑。多位议员今天提出了各式各样的

税收宽免措施，例如宽减薪俸税、增加免税额、设立不同类别的扣税项目等，均会对政

府的财政收入带来长远的影响。所以，政府的考虑须要是全方位、多角度的。无论是经

济环境高低顺逆，我们都同样秉持「审慎理财、量入为出」的基本原则。在审视每一项

政策建议时，我们都会详细研究对政府财政的整体影响，力求在市民的负担能力与稳定

公共财政之间取得平衡。 

 



  多年来，香港一直奉行简单及低税率的税制，并致力保持税制公平和中立的原则。

在薪俸税方面，我们不单实行累进税率，充分体现能者多付的公平原则，我们更提供非

常优厚的薪俸税免税额。因此，所有薪俸税纳税人的整体平均实际税率远低于薪俸税的

15%标准税率。 

 

  以 2010/11课税年度为例，只有约四成的工作人口须要缴纳薪俸税。而即使在实施

一次性减税措施之前，85.3%的薪俸税纳税人的平均实际税率低于 5.5%，而所有薪俸税纳

税人的整体平均实际税率则只有 8.1%，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系比较，这已是很轻的税务负

担。这可以看到，大部分人士都不用缴纳薪俸税，而大部分薪俸税纳税人所缴付的税款

则只占他们的收入很小部分。 

 

  尽管如此，我们仍不时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每年在制订政府《财政预算案》时搜集

所得的意见，审视税制以考虑是否推出税务措施。举例而言，按 2012-13年度《财政预

算案》的建议，我们自 2012/13课税年度开始，全面增加薪俸税下的各项个人免税额，

包括基本免税额、单亲免税额、子女免税额、已婚人士免税额、供养父母／祖父母免税

额、供养兄弟姐妹免税额和伤残受养人免税额，并同时提高长者住宿照顾开支和向认可

退休金计划支付的强制性供款的扣除上限，以及延长居所贷款利息的扣除年期，惠及所

有须缴纳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的纳税人，合共约 150万人。薪俸税下各项经调整后的

个人免税额，已顾及纳税人的各项基本所需，例如住屋开支，以及各种因家庭责任而增

加的财政负担。 

 

  为进一步纾缓纳税人的财政压力，政府亦按 2012-13年度《财政预算案》的建议，

实施多项一次性的宽减措施，包括一次过宽减 2011/12课税年度 75%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

课税，每宗个案以 12,000元为上限。有关扣减已在纳税人 2011/12课税年度的最终应缴

税款中反映。 

 

  在今天的议案辩论，多位议员表示希望政府尽量减低中产人士的税务负担。政府会

在制订 2013-14年度的《财政预算案》时仔细考虑。就此，我亦希望各位议员能够理解，

薪俸税收入是政府其中一项主要收入来源，故此，政府在考虑应否调整经常性的税务措

施时，须小心审视有关改变对公共财政带来的影响，以及是否符合行之已久的税务原则，

包括税制简单和公平的原则。 

 

社会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 不少议员都关注到目前香港社会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方面的情况。正如行政长官在

《施政报告》所述，我们注意到各界就综合社会保障援助（综援）计划提过一些意见，

例如如何在提供安全网及鼓励有工作能力人士就业之间取得平衡，又或是综援家庭中儿

童的发展需要等。这些都涉及重大政策考虑，对社会保障制度及公共财政均可能带来深

远影响，需要时间仔细研究。 



 

  此外，政府亦会继续巩固和优化现行制度下的三根支柱（即强制性公积金制度、个

人自愿储蓄以及无须供款的社会保障制度），并以开放、务实及审慎的态度，深入探讨退

休保障，就退休保障的路向建立共识。扶贫委员会辖下的社会保障和退休保障专责小组

将会聚焦研究这两项课题，并会小心考虑各界就社会保障和退休保障发表的意见。 

 

积极落实下调强制性公积金收费的措施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 至于有关下调公积金收费的建议，我于 1月 10日的立法会动议辩论中，已清晰表明

政府有决心促使强积金收费下调，并具体交代了积金局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，及收集

了议员就完善强积金制度方案的意见。而行政长官在 1月 16日发表的《施政报告》，公

布了政府会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促使强积金收费下调。 

 

  主席，我谨此发言。 

 

 

 完 


